
关于印发《安徽理工大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制度》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现将《安徽理工大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党委组织部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组织〔2014〕27号 签发人：娄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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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理工大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党支部建设，提高党内生活质量，保持党

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

力，为学校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根据《中国共产

党章程》及党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党员教育和管理工作实际，制定

本制度。

第二条 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是指党员在党支部内以交流思想、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形式的组织活动制度。

第三条 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次

数也可增加。

第四条 组织生活会必须确定主题，以着重解决1-2个突出问题。

若学校党委对党支部组织生活会的主题和内容没有统一要求，各基层

党委（党总支）应结合学校和本单位的中心工作和重大任务，围绕党

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定主题。要防止把组织生活会开成汇报

工作或研究部署工作的会议。

第五条 党支部要认真抓好会前各项准备工作。组织党员干部学

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深入地征求群众对党支部

和党员的意见、建议，并如实向党员反馈；要认真开展谈心活动，党

支部委员会成员之间、党员之间都要进行谈心，交流思想、查找问题、

消除隔阂。党员要围绕主题，结合征求意见情况，认真撰写党性分析

材料，做好会议发言准备。党性分析材料要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突

出重点、触及灵魂。

第六条 组织生活会上要对上次组织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总结。每位党员要围绕会议主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开

展党性分析。要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思想交流，切实增强

组织生活会的思想性和原则性。自我批评要襟怀坦白，正视问题，深

入剖析思想根源。相互批评要坚持原则，坦诚相见，真诚帮助，解决

问题。党支部书记要逐一对党员的发言进行评议，指出存在的不足，

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党员之间也要开展相互评议。各基层党委（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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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支）要精心指导所属党支部开好组织生活会，并安排党委（党总支）

领导班子成员分头到各党支部进行指导和点评。

第七条 切实抓好会后整改工作。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和会

上检查出来的主要问题，党支部和党员要认真制定整改措施，提出解

决问题的时间、举措等。需要上级党组织帮助解决的，应及时向所属

基层党委（党总支）报告。整改情况要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接受群众

监督。

第八条 党支部要在会后 15 天内，向所属基层党委（党总支）

报送会议情况报告和会议记录。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组织生活会的准备

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况、检查出来的主要问题、整改措施

及上次组织生活会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等。

第九条 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带头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

生活会，为党员作出表率，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还要认真参加所

属党委（党总支）的民主生活会。

第十条 党员必须自觉地参加组织生活会，因故不能参加者要提

前向党支部书记请假。请假党员必须提交书面党性分析材料，由党支

部书记在会上宣读并列入会议记录，党支部书记应在会后将会议情况

和批评意见向其转告。对于无故不参加组织生活会的党员，党支部要

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第十一条 本着分类指导的原则，教职工党支部组织生活会，重

在增强党性，强化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会，重

在学习教育、锤炼党性，强化宗旨意识和先锋模范作用；离退休党支

部的组织生活会，重在学习教育和建言献策，发挥传帮带作用。

第十二条 党员人数较多的（20 人以上）党支部，建议在党小组

内召开组织生活会。党支部书记或支委成员分头到各党小组主持会

议，以确保组织生活会的效果。会议结束后，汇总各党小组召开会议

的情况，形成党支部上报材料，报所属基层党委（党总支）。

中共安徽理工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2014年 11月 21日 印

共印 60 份


